关于宜黄县学前街社区文化打造用品采购项目投诉的处罚决定书
 
1、 项目编号：JXXL-YH2020-52
二、项目名称：宜黄县学前街社区文化打造用品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昌耿直贸易有限公司
地 址：南昌市南昌县象湖新城力高国际城
被投诉人1：江西新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世纪家园安置地1栋2楼
被投诉人2：宜黄县凤冈镇人民政府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学前街42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新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宜黄县学前街社区文化打造用品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XL-YH2020-5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0年9月4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评分标准中技术评分中一体机平板设备先进性、便捷性（14分）。事实依据：根据采购清单中第51项显示触摸一体机数量为1台。根据我公司的网上查询以及询价触控一体机42寸价格最多不超过10000元，整个项目预算为1128540元；占整个预算比例不到1%，而评审因素分值却高达14分，占整个技术评议（50分）的三分之一。这是明显的控标手段，为何不以主要采购产品来设置评审因素，请代理以及采购单位予以解释？
投诉事项2：评分标准中技术评分中一体电脑（8分）。事实依据：根据采购清单中第61-62项显示一体机电脑数量为5台。根据我公司的网上查询及询价一体机电脑21.5寸价格最多不超过4000元，五台一体机电脑总计不超过20000元。整个项目预算为1128540元；占整个预算比例不到2%，而评审因素分值却高达8分，占整个技术评议（50分）的七分之一为何不以主要采购产品来设置评审因素，请代理以及采购单位予以解释？除此之外一体机电脑还限定了品牌型号（华硕电脑）。
投诉事项3：招标代理公司回复内容不规范。事实依据：1、招标代理公司未直接回复我公司，而以各投标单位回复，未说明收到质疑函的时间。2、招标代理公司回复内容均回复为按照采购人要求且经过专家评审，符合采购人利益；未见法律依据以及事实依据。3、未告知我公司依法投诉的权利。
被投诉人1称：
质疑事项1，本项目属于文化项目，采购的是社区文化打造用品，根据现场用品摆放美观和嵌入式进行改造，其中所涉物资品类繁杂，高达68个子目，其中一体机平板机就为本采购项目主要产品，我方设置该产品要求符合法律规定且分值合理。
质疑事项2，一体机电脑是该社区服务中心的“一站式服务大厅”所需，承载该社区所有的办公及窗口办事，也是“三化”中要求的信息化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属于本次采购主要产品，我方设置该产品要求符合法律规定且分值合理。
质疑事项3，我方设置的一体机电脑参数要求均为最低参数要求，若供应商可以提供大于或等于参数基本要求的产品，招标文件视同为正偏离认可其响应文件，而且我方招标文件参数中，并未出现“华硕电脑”字样，贵单位提交的证明材料为自行网上打印的产品图片，不能作为我方设置指定品牌的事实依据。 
被投诉人2称：
由于本项目为“三化”建设示范点，我单位高度重视，希望通过政府采购流程最终确认中标候选人，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单位委托招标代理公司查询江西公共资源交易网，找就近类似的项目做参考，合理的配置招标评分标准，故代理公司将找到的本年5月22日同为公开招标的（抚州高新区标准化社区建设家具设备采购项目B包预算价118万）作为参考范本，最终做出了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评分标准。
两项目同为约115万元左右，高新区项目中一体机平板的评分为7分，我单位认为该一体机在整个项目的大厅最中心位置，是供智慧党建展示使用，故加大了评分标准，改为14分。高新区项目中一体机电脑的评分为8分，我单位参照了该项目也设置了8分。考虑一体机的窗口确实方便使用，而我单位未使用过该类设备，故单位参照高新区项目中，一体机电脑的参数，其参数一模一样。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评分标准中技术评分中一体机平板设备先进性、便捷性（14分），投诉事项2：评分标准中技术评分中一体电脑（8分）。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87号令）第五十五条评审甲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该项目这两项评审因素量化设定与采购需求在项目中的比重不对应，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
投诉人的投诉事项2中一体机电脑还限定了品牌型号（华硕电脑），经查阅招标文件未限定品牌型号，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的投诉事项3招标代理公司回复内容不规范，经审查质疑回复函，回复函格式和内容不符合回复函规定的要求，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第一项“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责令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修改采购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宜黄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黄县财政局
                      2020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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